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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镇购买城管辅助管理服务的问题研究
高亢俊

上海市松江区小昆山镇综合行政执法队

[摘　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和科学技术的飞快发展，政府所涉及的公共事务也随之愈发复杂，与此同时，民众

们对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的需求也逐步上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不仅解决了政府的燃眉之急，更是通过引入社

会和市场的力量，为政府行政工作注入了汩汩新鲜血液。虽然我国购买公共服务的在实践方面获得了一些成就，但是由于起步

较晚，经验尚显不足，在具体的实践仍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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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概念界定
1.1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管理办法（暂行）》指出：“政府

购买公共服务，就是通过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将政府直接
向社会公众提供的一部分公共服务事项，依照规定的方法与
程序，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承担，而政府则按照服务数
量和质量向其支付费用”。基于此，本文认为政府购买服务
是指政府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向营利或非营利社会组织支付
款项，购买其按照与政府签订的合同规定类别与品质的全部
或部分公共服务的运作模式。

1.2城市管理
城市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人类文明发展后，人口定居

所形成的收集场所。城市管理是指基于城市基本信息流，利
用城市运营和开发周围决策指导、标准调整、服务、商业行
动、决策、计划、组织、命令等一系列机制，通过政府、市
场与社会的互动，围绕城市运行和发展进行的决策引导、规
范协调、服务和经营行为。

1.3城市管理综合管理
根据《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条例》第二章第十一

条规定，城市管理涉及市容环境卫生、市政工程管理、绿化
管理、水务管理、环境保护管理、工商管理、建设管理、城
乡规划和物业管理和其他行政处罚，一共九大类，涉及的执
法事项多达项，在这九大类的管理事项中市容环境卫生是所
有管理事项中最常见的，也是自从有了城市管理以来，是城
市管理最原始、最根本的一项内容。由于随着综合管理的推
进，城市管理逐渐从市容环境卫生方面解放了一部分的人力
和精力投入到其他管理事项中，而能够使城市管理向其他管
理事项倾斜，主要得益于政府购买服务对城市管理的支持。

1.4城管辅助管理服务
城管辅助管理服务，即政府购买外包服务用于城市管

理工作。笔者认为服务外包是政府将某种公共服务交付给市
场或社会组织提供，政府根据提供服务的数量或质量进行监
管和评估，并通过政府财政资金购买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
本文中主要阐述的服务外包方式是合同外包和特许经营。合
同外包是指将公民民事行为中合同引入公共管理领域中，
以合同双方协商一致为前提，双方最终达成意识表示一致的
行为。政府和企业、社会组织一起以平等主体的身份进入市
场。合同外包是缩减政府机构，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途
经。合同外包在城市管理中应用于城市道路清洁、垃圾收
运、绿化维护、景观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公共交通设施的情
节维护等。特许经营是服务外包的方式之一，特许经营是指
有公共部门授权企业经营和管理某项公共事业的权利，以特
许经营协议的形式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各自应承担的风
险，从而实现公共管理目的的一种工具。特许经营在高速公
路、通讯、供电、垃圾处理、污水处理、城市供暖等方面中
有广泛应用。

服务外包的特点：（1）供给服务方不是单一的政府，而
是社会组织、市场参与其中；（2）服务外包不是直接点对点
购买服务，而是引入竞争机制；（3）服务外包不通过行政命
令的事实施，而采用平等、协商的契约化管理。

城管辅助管理服务是政府向社会组织支付款项后对方提
供的公共服务，主要表现为向城市管理队伍输送城市管理辅
助人员，主要是指在城市管理管理中起辅助力量的非在编，
临时性质的人员。

二、M镇政府购买城管辅助管理服务的运行现状

2.1M镇政府购买城管辅助管理服务的背景
2.1.1M镇基本情况
M镇位于S城区中心，境内地势平坦，气候宜人；道路纵

横，交通便捷；经济繁荣，文教发达；居住小区云集，人居
环境优美；是国际花园城市的核心区域。改革开放以来，在
构筑上海近郊现代化城市圈进程中，M镇抓住机遇，锐意改
革，奋发进取，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加快城市化、现代化建
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图1 M镇行政区域图
M镇辖区管理面积达48.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达16万，人

口较为密集，有5个大型商业中心。2021年S城区各基层中队
管理力量分布情况如表3.1所示，从表格中可以明确的看到M
镇常住人口数量大，区域面积广，但编制人数却较少，M镇城
市管理人员仅有13人，参与市容秩序管理的手段严重不足，
管理效能极低。表中显示的M镇每平方公里城管管理人员密度
仅为0.27人，这也是造成M镇城管管理力量薄弱的一大原因。

在过往管理中发现M镇辖区内部分路段存在乱设摊，跨门
经营等问题，严重影响着S城区的形象和城市安全运行。辖区
内部分店铺存在跨门经营、占道堆物的现象，甚至还有无序
设摊、违规店招、各类三乱等，这些情况的存在造成了以下
几个较为严重的问题：

第一、市容环境脏乱差，严重影响市民出行和周边的交
通。

第二、夜间美食一条街导致人流过度密集，治安问题以
及疫情防控问题难把控。

第三、跨门经营、占道堆物比较严重，消防安全隐患不
容忽视。

第四、无证经营摆摊与附近正规门店的利益冲突。
第五、违规店招在存在较为严重的坠落风险。
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周边市民的投诉不断，M镇城管中队

也多次组织整治，但效果甚微，整治过后违法现象往往很快
回溯，问题无法得到根治。

三、M镇政府购买城管辅助管理服务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管理服务外包不规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1]的规定，行政强

制措施不得委托实施。而暂扣管理对象的经营物品及工具这
是一项典型的行政强制措施。在调查过程中，有89.7%受访者
表示，自己的经营物品曾经被城管辅助在管理队员不在场的
情况下暂扣的情况，有56.2%的受访者表示见过城管辅助管理
暂扣管理对象的经营物品。

在对M镇领导的访谈中，谈到关于造成辅助队员的原因
时，提到：“一方面，在刚引进辅助管理队伍的初期，为了
快速形成管理效果，给予并放大了辅助管理队伍的管理权
限；第二，辅助管理队伍虽说是准军事化队伍管理，但实则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图 1M 镇行政区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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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企业模式，薪资待遇普遍偏低，外加绩效评价挂钩，导
致人员流动性很大，管理水平也随之波动，呈现时紧时松、
是好是坏的现象；第三，监督评估缺少体系和标准，无法实
现约束队伍做到既能‘保量’更能‘保质’。”

（2）行政责任得不到追溯
政府购买城市管理的权力，为行政不充分履行职责提供

了借口，进而将全部责任集中在城管身上，增加了城管的工作
量，城市管理部门又把这些琐碎的工作交给城管辅助中的特保
人员，而特保人员的散漫、不作为导致管理不到位，至此形成
恶性循环，助长了代替城市管理特保人员的傲慢和嚣张，使市
民曲解为城管不作为，因而“丑闻”不断出现。如果追究责
任，购买服务的街镇政府以特保人员为盾牌，把自己的责任推
干净，最终导致应该由政府承担起来的行政责任得不到追溯。

（3）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竞争力不高
虽然购买服务的合同是一年一签，即一年后存在续签

或者换合作单位两种可能，但是在实际的运作中存在着权利
寻租的情况，导致一年后甚至是几年后仍和这家保安公司签
合同，严重阻碍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良好互动，从而降低
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竞争力。这种情况的后果就是在实际
的管理目标和要求上存在“一年比一年松”的情况，“老油
条”的心理不仅仅存在于保安公司的上层，也存在保安个体
身上。最初的时候，保安公司严格按照标书上的要求进行管
理和考核，辅助人员也会按照公司和城管中队的要求进行街
面巡查、辅助管理，积极性较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倦
怠心理便会产生，以至于后期存在着捣糨糊、出工不出力。
在针对城管在编管理队员的调查问卷A.3中认为“素质差”占
比19%，业务水平低34%，出工不出力47%。素质差是辅助人员
个体本身的先天因素，由于招录的人员起点低，这个问题是
在所难免的。但是业务水平低是中标公司的管理问题，而出
工不出力是辅助人员个体的倦怠心理，都是不容小觑的。

四、善基层政府购买城管辅助管理服务的对策
4.1加快建设政府购买城管辅助管理服务体系
（1）建立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规则
当前，我国没有出台政府购买服务的相关的政策，在

实际操作中，对于政府购买服务的行为，主要依据2003年开
始事实的《政府采购法》。但由于《政府采购法》其规定的
适用对象之货物、工程和服务，其中服务主要是指维护政府
正常运作的后勤保障服务等，与当前所实施的政府购买服务
中所指的“公共服务”还是有所区别的。在政府购城管辅
助管理服务中，以政府采购平台为依托，采用公开招投标的
形式，对服务提供者进行遴选，因此，在公开招投标阶段所
依据的监督制度主要来自《政府采购法》。从法律层面上来
说，公开招投标的阶段过程中以《政府采购法》为监督依据
还是可以使用，但从全过程而言，整个政府购买城管辅助管
理服务的监督过程体系显然无法适用。

（2）加强过程监督，提高政府购买透明度

国务院办公厅在2013年9月发布了《关于政府向社会力
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财政部、民政部、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于2014年12月底印发了《关于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
法（暂行）的通知》。但这些知道意见和管理办法的效力层
次不能与法律法规相提并论，且对于监督的相关规定存在操
作性不足的问题。我国购买公共服务尚处于起步阶段，政府
可以先以从市场购买较为完善的居家养老服务、环保、医疗
等服务着手，逐渐扩展到较为复杂的教育、就业、文化等服
务，逐步对公共服务进行定性，最终确定购买公共服务的参
考标准，如哪些公共服务允许社会力量介入，哪些公共服务
不允许社会力量介入，哪些视情况而定可适当引入竞争。随
着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不断深入，公共服务购买的范围也
在不停的扩展，但由于各个服务性质有所不同，所以必须要
以正规的形式确定公共服务的购买范围。

（3）建立多元化的监督机制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存在多方利益参与者，包含政府、承

接组织、社会公众等，过分单一的监督评估主体会使得结果不
具有可信度和合理性，直接致使购买的公共服务质量下降，因
此，要建立深层次、多元化的监督机制，加强政府自身及各部
门之间的相互监督即政府内部的监督，同时形成社会大众、新
闻媒体和第三方机构共同协同的外部监督。各地区、各部门要
严格遵守相关财政财务管理规定，确保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
务资金规范管理和使用，不得截留、挪用和滞留资金。购买主
体应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制度，按规定公开购买服务相关信
息，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承接主体应当健全财务报告制度，并
由具有合法资质的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告进行审计。财政部门
要加强对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实施工作的组织指导，严格
资金监管，监察、审计等部门要加强监督，民政、工商管理
以及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将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行为
纳入年检、评估、管理等监管体系。

结束语
城市管理工作是一个从中央到基层，从领导到百姓都密

切关注的问题，城市管理的服务外包，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一
种方式，这种转变是循序渐进的，在时间过程中一定会出现
情况各异的问题和衍生出来的负面问题。本文通过研究M镇政
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具体案例，进一步分析了目前城市管理中
存在的问题和难点，笔者看到城市管理辅助管理外包的发展
前景，促进城市管理服务外包，阔爱大城市管理工作服务外
包范围，鼓励公众、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团体
加入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和监督评估，让公共服务的参与者
不再是单一的主题，而是多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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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S 区城市管理基层中队力量分布情况（2021 年）

街镇 中队编制数 在岗人数第三方管理队伍 管理队伍人数 常住人口（万人）管理人员力量（人/人口） 区域面积（平方公里） 管理人员密度（人/平方公里）

Y街道 38 40 1 45 10.52 3.61 5.65 6.73

Z街道 30 31 4 160 12.94 2.32 40.74 0.71

F街道 25 25 3 85 13.51 1.48 14.79 1.62

U街道 30 29 1 70 9.66 3.11 24.53 1.18

J街道 18 17 2 55 10.19 1.47 6.79 2.36

G街道 18 18 1 87 19.00 0.79 19.08 0.94

开发区 20 20 2 70 7.90 2.53 （57.77） 0.36

Q镇 26 25 4 220 18.50 1.40 24.54 1.02

P镇 25 28 3 180 20.26 1.23 24.54 1.02

X镇 16 17 1 60 9.30 1.72 24.51 0.65

Z镇 25 25 3 170 20.00 1.25 35.86 0.70

D镇 20 19 4 210 13.50 1.48 50.36 0.40

L镇 13 13 1 75 8.01 1.62 72.49 0.18

H镇 12 12 1 16 3.89 3.08 57.62 0.21

K镇 12 12 1 14 3.10 3.87 44.75 0.27

C镇 13 13 1 67 1.60 8.13 43.38 0.30

M镇 13 13 1 56 5.08 2.6 48.70 0.27

O镇 25 28 3 230 10.00 2.5 66.31 0.39


